
杨凌高新幼儿园 张俊雅

如 何 科 学 做 好 幼 小 衔 接

幼小衔接是学前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
议题，也是幼儿园教育中的一项常规活
动。《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
接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积极推进科学有效
的幼小衔接。这为幼小衔接持续深入的推
进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引领，也为重新审视
幼小衔接打开了新的思考空间。

一、长期的养成教育与入学
教育相结合

长期的养成教育是入学教育的铺垫。
要将入学教育自然的融入幼儿园日常教育
工作之中，而非盲目的向小学靠拢。应根
据幼小衔接的具体内容以及幼儿的认知水
平和年龄特点，合理设计教育目标，围绕
目标开展教育活动。如幼儿独立生活和自
我管理能力培养方面，从小班开始，培养

幼儿养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习惯，每天
入园和离园时开展“我的小书包”活动，
引导幼儿自己穿脱衣、整理书包等。中班
引导幼儿整理物品，包括自己的物品、班
级物品等。大班可开展“背书包上幼儿
园”“整理文具”等活动，使幼儿掌握正
确使用学习用品的方法。

小学生应具备一定的任务意识和完成
任务的能力，我园通过开展“小小值日
生”“小小气象员”“小小营养师”等活
动，让幼儿做一些简单的工作，以培养幼
儿的任务意识。

大班进入了幼小衔接的重要阶段，可
通过开展各种活动激发幼儿入学意愿，帮
助幼儿做好习惯、能力、知识与经验等方
面的准备。如我园通过开展“体验小学课
堂”活动，让幼儿提前了解对小学生的学

习要求；还应注重对幼儿良好作息习惯的
培养，以减缓有效衔接坡度。如在大班下
学期适当增加集体活动的时间及次数，以
提升幼儿的时间概念。

二、幼儿园与小学配合、与
家庭协同

幼儿园与小学配合是幼小有效衔接
的重要途径。幼儿园可通过“走出去”

“引进来”等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幼
儿初步熟悉小学环境、了解小学生的学
习和生活活动，使幼儿萌发入小学的愿
望。如我园开展了参观小学活动。在充
分了解了幼儿的认知需求后，让幼儿带
着问题和想法参观小学，通过看一看、
问一问、找一找等方式，引导幼儿充分
体验和感知，加深对小学的整体了解。

此外幼儿园还开展了与小学的“互访课
堂”和互动教研，促进了幼儿园教师和
小学教师的充分了解。

在幼小衔接过程中，家长起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幼儿园需帮助家长树立科
学的幼小衔接观念，与家长进行有效的
沟通与合作。幼儿园可针对幼小衔接不
同阶段的具体工作，开展不同形式的家
长会、家长学校讲座等，请专家为家长
补充幼小衔接相关知识经验，助力家长
形成正确、科学的衔接观念，为实现幼
儿顺利过渡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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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灾
事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高层民用建筑
消 防 安 全 管 理 规 定》 等 规
定，现将电动自行车违规停
放、充电行为的法律责任通
告如下：

一、严禁在建筑内的公
共门厅、疏散走道、连廊、
楼梯间、安全出口以及消防
车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停放电动自行车或为电动自
行车充电；电动车自行车及
蓄电池不得上楼入户，不得
违反用电安全要求私拉电线
和插座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二、在高层民用建筑内
存 在 上 述 行 为 ， 拒 不 改 正
的，将对经营性单位和个人
处 2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罚款，对非经营性单位和个
人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罚款。

三、占用、堵塞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的，将对单位处 5000 元以上
5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拒不
改正的，强制执行，需费用
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四、因违规停放、充电
造 成 火 灾 ， 尚 不 构 成 犯 罪
的，对责任人处10日以上15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
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
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

五、因违规停放、充电
造成火灾，构成犯罪的，将
按“失火罪”或“消防责任
事故罪”追究刑事责任，对
责任人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
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广大居民要切实增强消
防安全意识，自觉规范电动
自行车停放充电行为。业主
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业要加
大对电动自行车停放及充电
的管理力度，对违规行为要
予以制止。对发现的电动车
违规停放及充电等行为，可
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举报。

杨凌示范区消防安全
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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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
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抹掉名字也逃不掉债务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然而，总有一些人费尽心思，试图通
过投机取巧逃避债务。

从“假离婚”“友情赠”，到隐匿财产、低价转让……债务人逃
避债务的手段可谓花样繁多。殊不知，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我国民法典已针对债务人恶意逃避债务的情形，明确赋予
债权人撤销权。债权人可以对债务人的“巧妙手段”进行“一键
撤销”。

在此背景下，自欺欺人的逃债把戏，不过是现代版的掩耳盗
铃罢了。

【典型案例】

李女士与王先生结婚后购买了位于西安市雁塔区太白南路
某小区的一套房，2018年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房屋所有人为王先
生和李女士。

2020年12月，因一起买卖合同纠纷，广东省某法院作出判
决，判决东莞某公司应支付张某货款及利息，李女士对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判决生效后，张某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是当法
院向不动产登记部门要求查封李女士名下房产时，不动产部门
反馈称，李女士已于2021年7月以婚内财产减名的方式，将该房
屋所有人变更登记为王先生单独所有。房产在王先生名下，导
致法院无法对该房产采取强制措施。

李女士称，涉案房屋是2013年王先生和王先生的父母出钱
购买，后在其要求下，将自己名字加到房本中。后因两人性格不
合，决定分开生活。二人商议孩子的抚养权归李女士，涉案房屋
过户登记到王先生名下。王先生称，自始至终不知道张某与李
女士之间存在债务。

张某认为李女士转让房产的行为，导致不能以该房产清偿
涉案债务，给其造成损害，故将李女士和王先生诉至西安市雁塔
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李女士转让房产的行为。

【法官说法】

雁塔区人民法院曲江法庭法官 孟君梅
“近年来，常有债务人拒不履行到期债务，甚至通过各种

‘花招’恶意逃避债务。其实，只要存在合法的债务债权关系，
债务是逃不掉的。”孟君梅说，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我
国民法典专门对债务人以无偿转让财产等行为恶意逃避债务
进行了约束。

据了解，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规定：“债务人以放弃其债
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
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
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同时，民法典第
五百三十九条也明确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
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者为他人的债务提供
担保，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孟君梅解释，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的
情况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债务人无偿处分财产权益，二是债务人
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有偿处分财产权益。其中，处分时的交易
对价是否明显不合理，司法实践中通常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

的判断，或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
作为衡量标准。债权人一旦发现债务人存在以上行为时，就可
以行使撤销权，但是必须要通过司法程序，以诉讼的方式主张权
益。换言之，债权人的撤销权必须通过法院的判决来实现。而
向法院提出申请时，债权人则要对自己享有合法有效债权进行
举证，赌博、贩卖假币、贩卖毒品、走私等非法活动形成的债权不
受法律保护，不能就非法债权行使撤销权。其次，债权人还要证
明债务人实施了处分财产的行为，且该行为影响了自己债权的
实现。孟君梅指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如果债务人处置其财产的行为并不影响债务的清偿，债权人无
权干涉。”

对于上述案例，孟君梅分析，涉案房屋虽登记在王先生名
下，但该房屋是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李女士依旧对该房屋享有部分份额。另外，李女士与丈夫变
更涉案房产归属的行为，明显侵害了张某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虽其辩称双方因分开生活协商进行了财产分配，但这些都属
于她和丈夫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外部的债权人。最终，雁塔区人
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撤销李女士将涉案房屋登记至王先生名
下的行为，要求王先生将涉案房屋产权恢复登记至李女士、王先
生二人名下。

孟君梅强调，法院支持了债权人提出的撤销权诉求后，撤
销的是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其法律效果只是使债务人的财
产恢复原状，至于债权的清偿，债权人需要另行向债务人主张。

“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如合理的律师代理费、差
旅费等，由债务人负担。”孟君梅特别提醒，债权人如果想对债务
人的财产处分行为提出撤销权诉讼的，需要在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提起，过了时效，法院将不予支持。另
外，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债权人没有行使撤销权
的，该撤销权消灭。 （来源：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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